附件1-1
四川省中小学新生缓学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
日期
	
	照片

	应入学年份
	
	户籍所在地
	
	

	身份
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学生监护人情况
	关系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详细住址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缓学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生           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缓学，缓学时间从   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   年     月。     
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	所属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	备注
	1.本表一式两份，学生、学校各一份；
2.学校依据此表在学籍系统中给学生办理缓学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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